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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火灾应急处置预案

变、配电站（室）、强弱电竖井、配电箱（盘）出现电气火灾

应立即切断电源，若无法切断近端电源处，应立即通知变电站

使用干粉灭火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，严禁使用水或泡沫灭火

若火灾情况一般时，应立即按照变电事故应急预案实施执行

火灾情况严重时应立即拨打 “119”报警电话

注意事项：科学施救，保证扑救人员的安全。

如有人员受伤，应立即拨打“120“急救电话

应急处置结束后，应做好事故现场的保护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事故原因的调查取证。

一变电：88181130 二变电：88181131 三变电：88181127

四变电：88126232


